
深圳市福光公益基金会分支代表机构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规范本基金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以下统称“分支（代表）机

构”）的设置与管理，保障其依法、合规开展活动，提高运作效率，根据

《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基金会章程，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本基金会所有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设立、管理、运

行及监督活动。

第三条 机构定义

（一）分支机构：指本基金会依据业务范围的划分设立的，专门从

事某项特定业务活动的机构，可称专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等。

（二）代表机构：指本基金会在住所地以外属于其活动区域内设置

的，代表本基金会开展活动、承办本基金会交办事项的机构，可称代表

处、办事处、联络处等。

第四条 法律地位

分支（代表）机构是本基金会的组成部分，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其全部法律责任由本基金会承担。分支（代表）机构不得再下设分支机

构、代表机构。



第二章 设立、变更与注销

第五条 设立条件

申请设立分支（代表）机构，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规范的名称，名称前应当冠以本基金会全称；

（二）有固定的住所或办公场所；

（三）有符合本基金会章程所规定的业务范围和发展需要；

（四）有明确的管理负责人和必要的工作人员；

（五）业务活动资金有合法来源。

第六条 设立程序

（一）可行性论证：由发起部门或秘书处对设立分支（代表）机构

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业务规划进行论证。

（二）内部审批：经基金会秘书处审核后，提交理事会审议通过。

（三）登记备案：通过年报等渠道向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第七条 变更与注销

分支（代表）机构的登记事项（如名称、住所、业务范围、负责人

等）需要变更，或本基金会决定将其注销时，应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第三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八条 理事会职责

理事会是分支（代表）机构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

（一）审议批准分支（代表）机构的设立、变更与注销；

（二）任命或批准分支（代表）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三）审批分支（代表）机构的重要管理制度和年度工作计划；

（四）监督分支（代表）机构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

第九条 秘书处职责

秘书处是分支（代表）机构的日常管理机构，负责：

（一）分支（代表）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的具体办理工作；

（二）分支（代表）机构业务活动的指导、协调和监督；

（三）分支（代表）机构年度工作报告的收集和初审；

（四）分支（代表）机构与基金会各部门的沟通协调。

第十条 分支（代表）机构负责人职责

分支（代表）机构负责人负责该机构的日常管理工作，包括制定工

作计划、组织业务活动、管理工作人员、执行基金会各项规章制度等。

第四章 业务与财务管理

第十一条 业务活动管理

（一）分支（代表）机构开展活动必须使用冠有本基金会全称的规



范名称。

（二）分支（代表）机构须在授权范围和业务领域内开展活动，不

得超出本基金会的业务范围。

（三）分支（代表）机构举办重大业务活动前，应当制定详细方案

并向秘书处报批。

第十二条 财务管理

（一）分支（代表）机构的全部收支应当纳入基金会财务统一核算

和管理。

（二）分支（代表）机构不得开设独立账户进行资金结算，不得进

行任何形式的营利性经营活动。

（三）分支（代表）机构接受的捐赠收入应当全额缴入基金会账户，

不得截留、坐支或挪用。

第五章 监督与考核

第十三条 工作报告制度

分支（代表）机构应当于每年向秘书处提交年度工作报告，内容包

括：

（一）业务活动情况；

（二）财务状况；

（三）工作人员变动情况；

（四）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第十四条 监督检查

基金会监事会有权对分支（代表）机构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管理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应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向理事会报告。

第十五条 考核评估

基金会应当建立分支（代表）机构的考核评估机制，定期对其业务

开展情况、社会效益、合规性等进行综合评估，作为继续支持或撤销的

重要依据。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制度由深圳市福光公益基金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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